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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指南适用于申请人取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特殊

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任务的批准文件。 

二、项目审查类型 

前审后批。 

三、行政许可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（1995 年 10 月 30 日中

华人民共和国第 6 号主席令，自 199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） 

2.《国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国发﹝1986﹞2

号） 

3.《通用航空经营许可管理规定》（CCAR—290 部） 

4.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》（参作﹝2013﹞737

号） 

5.《关于调整特殊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任务审批事项的通知》

（民航发﹝2018﹞59 号） 

四、受理机构 

中国民用航空局、民航各地区管理局。 

五、决定机构 

中国民用航空局、民航各地区管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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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数量限制 

无数量限制。 

七、申请条件 

（一）民航局受理审批事项 

1.航空器进出我国陆地国界线、边境争议地区我方实际控制

线或者外籍航空器飞入我国领空的（不含民用航空器沿国际航

路飞行）； 

2.航空器越过台湾海峡两岸飞行情报区分界线（不含民用航

空器沿国际航路飞行），以及飞入香港、澳门地区的； 

3.航空器进入空中禁区执行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的； 

4.外籍航空器或者由外籍人员驾驶的我国通用航空器使用

未对外开放的机场、空域、航线从事通用航空飞行的。 

（二）民航地区局受理审批事项 

1.航空器进入陆地国界线、边境争议地区实际控制线我方一

侧 10 公里的（不含民用航空器沿国际航路飞行）、越过我国海

上飞行情报区的（不含台湾海峡和沿国际航路飞行）； 

2.航空器进入空中危险区、空中限制区执行通用航空飞行任

务的； 

3.涉及军事设施以及重要政治、经济目标和地理信息资源的

航空摄影或者物探飞行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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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禁止性要求 

1.军参回函不予准许的； 

2.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。 

 八、申请材料目录 

申请人至少提前 20日向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提交特

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、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的相关

资质符合性承诺书等申请材料。 

（一）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书，应包括如下内容： 

1.飞行任务来源及性质； 

2.拟使用通用航空器的型号、数量和机号； 

3.作业期限； 

4.拟使用的基地机场或者起降场地； 

5.作业区域、航线及飞行高度； 

6.外籍飞行员信息。 

     （二）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的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

书，应承诺如下事项： 

1.通用航空企业经营许可证； 

2.航空运营人运行合格证； 

3.航空器国籍登记证、适航证、无线电台执照； 

3-1.适航审定部门颁发的外国航空器适航认可证书（如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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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外籍航空器，无须声明此项）； 

4.飞行人员执照、体检合格证； 

4-1.飞行标准部门批准的外籍飞行员执照认可文件（如不 

涉及外籍飞行员，无须声明此项）； 

5.投保法律、法规规定保险的保险单。 

九、办理基本流程 

（一）申请 

申请人应至少提前 20个工作日向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

局提出特殊任务申请，并递交全部申请材料。材料报送方式可

选择邮寄或者当面递交等方式。 

（二）受理 

申请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，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

管理局应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 5 日内向申请人出具补正通知

书，一次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。 

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，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自收到

完整材料之日起 5 日内出具受理通知书。 

（三）征求意见 

民航局根据任务性质函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意见，民航

地区管理局根据任务性质函商相关战区联合参谋部意见。 

（四）批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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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根据征求到的意见作出批准或

者不批准的决定。予以批准的，应以批复或公函文件的形式通

知申请人，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送达批复决定。

不予批准的，应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

人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

力。 

十、办理方式 

大厅现场或邮寄方式办理。 

十一、办结时限 

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。 

依法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检疫、测绘、鉴定、

专家评审等所需时间，征求军方以及国（境）外有关机构意见

所需时间不计入时限。 

十二、收费依据及标准 

本项目不收费。 

十三、结果送达 

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，需要颁发行政许可批复的，应当自

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日内向行政相对人颁发加盖本行政许可实施

机关专用印章的证件。按照证件颁发部门要求的方式，通过“邮

寄”或“现场自取”的方式进行送达。 



- 6 - 

十四、行政许可结果 

特殊通用航空飞行活动任务批复。 

十五、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

申请人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容参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《通用航空经营许可

管理规定》中有关规定。 

十六、监督投诉渠道 

申请人认为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理局的行政许可行为违

法或者不当的，可以向民航局投诉。对民航局或者民航地区管

理局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对行政许可结果、程序不服的，

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 

十七、办公地址和时间 

 地址 电话 法定工作日办公时间 

民航局 

北京市东四西大街

155 号 

邮编：100710 

010-64092165  8:00-11:30，13:00-17:00 

民航华北地

区管理局 

北京首都机场路 10 号 

邮编：100621 
010-64591691  8:30-11:30，13:00-16:30 

民航东北地

区管理局 

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

小河沿路 3 号 

邮编：110043 

024-88293943 

 8:30-11:30， 

下午 13:30-16:30（冬春） 

   14:00-17:00（夏秋） 

民航华东地

区管理局 

上海市虹桥路 2550 号 

邮编：200335 
021-22321389  8:30-11:30, 13:30-17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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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中南地

区管理局 

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

云霄路 163 号 

邮编：510406 

020-86123639  8:30-12:00, 14:00-17:30 

民航西南地

区管理局 

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

云岭路 8 号 

邮编：610202 

028-85710378  9:00-12:00, 13:30-17:00 

民航西北地

区管理局 

陕西省西安市桃园南

路 27 号 

邮编：710082 

029-88791100  8:30-11:30, 14:00-17:00 

民航新疆管

理局 

新疆自治区乌鲁木齐

迎宾路 46 号 

邮编：831106 

0991-3802848 

上午 9:30-13:30（5 月 1 日-9

月 30 日） 

10:00-14:00（10 月 1 日-4 月

30 日） 

下午 16:00-19:00（5 月 1 日

-9 月 30 日） 

  16:00-19:00（10 月 1 日

-4 月 30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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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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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及飞行计划申请材料示范文本及

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书示范文本 

       

附件三：常见错误 

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申请书错误示范文本。 

附件四：常见问题解答 

1.问：特殊任务办理时间为什么那么久？ 

答：民航局时间为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作出行政许可

决定，但因需函商军方意见，不在民航局时限可控范围内，所

以企业有可能拿到批复时间较长。 

2.问：办理特殊任务审批还需准备什么材料？ 

答：为进一步简政放权，提高办事效率，自2016年4月1

日起，申请执行特殊通用航空飞行任务的通航企业，以承诺书的

方式替代重复性审核材料，所以只需提交2页材料，即任务申请

书和相关资质符合性承诺书。 


